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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0900      证券简称：维福特    主办券商：东方财富证券 

  

江苏维福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1 年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专项说明的公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江苏维福特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委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审计了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于 2022年 6月 30日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2)第 430117号）。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具体内容如下：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江苏维福特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委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审计了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于 2022年 6月 30日出具了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2)第 430117号）。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段的内容 

（一）上年非标审计意见事项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维福特 2020 年度审计报告

中对存货跌价的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由于

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受限，我们仍无法在本期对前述事项发

表审计意见，无法判断前述事项对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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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初余额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1 所述，2021 年度维福特管理层在按照内部控

制相关政策和程序对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等进行了清查，并及时进行了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和相关的信息披露。我们首次承接后按照《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第 1331 号——首次审计业务涉及的期初余额》的相关要求

对期初余额执行了相应审计程序，受历史原因、管理层变更、核心人员离

职及客观条件所限，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证实上述追溯调

整的账务处理涉及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因此，我们无法判断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财务报表期初数是否正确。 

（三）审计范围受限 

1、资金往来、交易的真实性与商业合理性 

维福特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和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大丰菲凡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鼎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期初余额合计 2,142.78万元，

坏账准备期初余额合计 808.69万元；维福特其他应收款中大丰菲凡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鼎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期末余额合计 2,115.78万

元，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合计 2,115.78 万元。维福特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

层）未就上述款项的商业合理性提供支持性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上述

往来款项的商业实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

财务报表相关金额及披露做出适当调整。 

2、存货原值和跌价的确认 

维福特期末部分库存商品系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所形成，未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该部分存货账面价值、

不计提跌价准备的合理性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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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厂房处置 

维福特于 2018 年向江苏洁轩科技有限公司出售厂房发生亏损 605.55

万元，厂房处置价格含税金额为 1,006.00万元。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江苏洁

轩科技有限公司期初余额为 903.76 万元，坏账准备期初余额为 451.88 万

元；应收江苏洁轩科技有限公司期末余额为 833.76万元，坏账准备期末余

额为 833.76万元。由于管理层未就上述交易的商业合理性提供支持性证据，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应收款项的款项性质、真

实性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4、无形资产 

维福特无形资产中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为 320.13 万元，受历史原因、

管理层变更、核心人员离职及客观条件所限，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故无法确定该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 

5、应交税费 

维福特应交税费期初余额为 1,042.64 万元，期末余额为 1,053.12 万

元，由于维福特部分税费未进行纳税申报，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判断相关财务报表项目是否存在重大错报，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

要做出调整。 

二、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针对该审计意见所涉事项出具了《董事会

关于 2021年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书面审

核意见： 

（1）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无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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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见所涉事项的专项说明无异议。 

（2）本次董事会出具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

公司实际情况。 

（3）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所涉及的事项及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维福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6月 30日 


